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025年41台报废警车资产处置竞价采购需求

   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现有41台警车已达符合报废年限及要求，经报批需进行报废处置，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，以竞价方式确定中标单位，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投标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处置范围：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025年满足报废条件，无法继续使用的待报废警车共41台，具体车辆信息详见附表。
二、投标要求：
1.投标商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，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。
2.投标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主体，以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和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的截图记录为准（投标截止日前最近一个月内的查询结果）。
3.投标商须具备相关部门颁发的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》,有固定营业场所。
4.标书内容必须含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须经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、报名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、资质认定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、承诺函及与投标有关的合法资料。投标文件封面须注明“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025年41台报废警车资产处置报价单”字样，未按规定填写和无投标单位公章或签字、报价单无密封的一律视为无效报价，视为废标。
5.竞价报价采用一次性报价方式，报价后不得更改。 
三、相关要求
1.此次投标方式拟为公开竞价，报价为按吨计算的回收价格（元/吨），最高者确定为中标方。
2.中标价仅为处置资产回收价格。车辆回收过程中相关的拖车、转运、场地、报废手续办理、相关人工等一切费用均及风险由中标单位自行负责。除回收价款外，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单位额外提出的任何费用。
3.此次待报废的警车停放于于全省各高速警察大队大队部，大件完整，车况不一，我单位不对本次处置的废旧设备现状、价值做任何承诺，意向投标单位可现场查看或电话了解车辆实际情况后进行报价。
4.中标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完成报废车辆的转运工作，并将此次报废车辆统一集中于指定场地，由我单位相关人员验收审核后进行再进行报废处理。车辆报废处置完毕后需逐车将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及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》交我单位（验收审核后30日以内），处理过程须进行拍照、录像记录，相关文字、影音资料在处置完毕后5日内交我单位留存。
5.车辆报废前，中标方不得动用待报废的警车，拖车、转运时须将警用号牌摘除，覆盖车衣运输，其他车辆到达集中停放场所后须将警用号牌摘除，妥善封存保管。车辆交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及风险责任由中标方承担，如引发对采购方的负面影响，采购方将追究中标方责任、责令消除影响并索赔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有意向参与竞价的供应商，需提前与我单位（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410室，单警官027-67122967）联系报名。我单位可以提供各报废警车所属支大队联系人电话，由参与竞价供应商自行联系实地看或电话了解车辆状况，综合评价后进行报价。 
7、投标文件须附《项目承诺书》：








项目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已在投标前通过：电话、现场勘查的方式，对“湖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41台报废警车资产处置项目”相关需求了解清楚，报价已考虑项目实际情况，完全响应采购方报价要求。
特此承诺。


投 标 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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